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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專任教師出席國際性會議補助辦法 
 

93年 9月 10 日行政會議通過 

96年 6月 27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9年 7月 14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更名 

106年 10月 25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台灣首府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參與國際

會議發表研究成果，提昇本校學術之國際地位，促進國際學術交流，特

訂定「台灣首府大學專任教師出席國際性會議補助辦法」（以下簡稱「本

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教師及研究人員，係指編制內之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 

第三條  凡以本校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之名義於國外所召開之國際性學術會議發

表論文者（含應邀擔任重要職務，如：主席、召集人、主持人、評論人

等），於會議召開日六星期前，先向科技部等機關申請費用補助，如獲主

辦單位、科技部等機關補助者，本校不再重複補助。 

第四條  一篇論文同時有兩位以上本校教師發表者，本校最多補助一位教師代表 

第五條  申請補助者應檢附申請表及下列資料： 
一、 國際性學術會議主辦單位之邀請函。 

二、 論文被接受發表之證明文件。 

三、 會議議程及地點。 

四、 擬發表之論文全文或摘要或其他有助於審查之文件。 

五、 奉准之簽呈文件（檢附已登錄完成之「研發系統」電子平臺資料

一份）。 

第六條  補助經費之標準 
一、 經審核通過者，依赴國外地區之差異酌予補助金額（單位：新台

幣）如下： 

地區 補助上限金額（元） 

亞太地區 5,000 

歐洲地區 12,000 

北美地區 10,000 

中、南美洲地區 15,000 

非洲地區 15,000 

二、 本辦法所需之經費由年度預算支應。若預算不足時得調整補助金

額。 

三、 所有補助款項均依原始憑證核實報支，如低於補助金額以實際核

銷為上限。 

第七條  教師及研究人員參加國際會議，以寒暑假為原則，上課期間參加，每學

期以一次為限，且每學年補助經費以補助一次為限。 

第八條  參加國際會議人員應於返國後一個月內辦理申請手續，並於審查通過

後，繳交參加成果報告書書面資料一份至研發處。 

第九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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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灣 首 府 大 學 專 任 教 師 出 席 國 際 性 會 議 補 助 申 請 表  

教 師 姓 名  職 稱  
申 請 

日 期 
年    月    日 

論 文 發 表 職 稱  聯 絡 資 料 
(O)                 (手機) 

(Email) 

會 議 正 式 

名 稱 

中文： 

英文： 

會  議  時  間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共            天） 

會  議  地  點 
    國內： 

（縣、市） 

    國外： 

（國、州、城市） 

會 議 主 辦 

單 位 
中文： 英文： 

擬  發  表  之 

論  文  題  目 

中文： 

英文： 

是否已於六星期前向國科會申請補助 □已提出申請          □未提出申請 

是 否 已 接 受 

其 它 機 構 補 助 
□否 □是 補助單位  補助金額  

調 (補 )課之安排 
 批                    示 

 

 

 

 

 

 

申 請 人 
 

初 審 系主任：               院長： 

研 發 處  

會簽 

教 務 長 
 

 

人事主任 
 

 

會計主任 
 

 

備          註 

1.請申請人檢附「會議邀請函/接受函」、「發表論文」或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以及「已登錄完成

之『研發系統』電子平臺資料」乙份，連同本申請表於會議召開「三週前」向研發處提出。 

2.申請獲准後，本申請表之影印將分送申請人、所屬單位主管、教務處、人事室（及相關處室）備查。 

3.請申請人填具「出差請示單」，並檢送申請獲准之「申請表影本」做為佐證文件。 

3.會議結束後，申請人須填繳「會議成果報告書」乙份，交研發處學術組存檔，並檢具「原始支付憑證」，

始可辦理補助款之請款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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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專任教師出席國際性會議成果報告書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教 師 姓 名  單   位  職   稱  

會 議 名 稱 
中文：                                                          

英文：                                                           

會 議 時 間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地  點 

（國、州、城市） 
 

發 表 論 

文 題 目 

中文：                                                          

英文：                                                          

報告書內容，應包括下列各項： 

一、參加會議之經過 

二、與會之心得 

三、考察參觀活動(無是項活動者省略) 

四、建議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六、檢附已登錄完成之「研發系統」電子平臺資料一份。 

七、其他 

 

（請詳盡填寫，如篇幅不敷使用，請另紙繕附） 


